附件3

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计算方法
一、评价规则

1．单项评价。招标代理机构履约行为、代理行为以单个招标项目为评价单元。

2．评价主体。招标代理机构履约行为、代理行为及其他行为由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交通集团、招标人负责评价。

对招标代理机构同一失信行为，各评价人原则上不重复扣分，但应按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进行扣分。

二、评价方法和计算公式

1．单项评价（以单个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为评价单元）

（1）招标代理机构履约行为评价得分：L=10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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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i为不良履约行为数量，Ai为不良履约行为对应的扣分标准。

（2）招标代理机构代理行为评价得分：D=10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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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i为不良代理行为数量，Bi为不良代理行为对应的扣分标准。

2．省级综合评价
（1）招标代理机构在单个交通运输工程招标项目中的综合评分：X=aL+bD[image: image3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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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L为招标代理机构履约行为评价得分，D为代理行为评价得分，i为其他行为数量，Qi为其他行为对应扣分标准。a、b为评分系数，当评价周期内招标代理机构在自治区只存在代理行为评价时，a=0，b=1；招标代理机构在自治区只存在履约行为评价时，a=1，b=0；招标代理机构在自治区同时存在履约行为评价和代理行为评价时，a=0.2，b=0.8。
（2）招标代理机构自治区级综合评分

招标代理机构在自治区同时承担多个交通运输工程招标代理工作时，按比例加权平均计算综合评价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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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i为进行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的项目数量（i=1、2、...n），Xi为招标代理机构在单个招标项目单项评价的综合评分，Ei为评价周期内单个招标项目签约合同价总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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